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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13th Sunday after Pentacost Aug 10, 2008
Topic: Facing the Haunting Guilt 直視緊隨的罪疚 
(Gen 創42:1-24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gela Gee 朱小琪
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」。濶別廿多年，約瑟已經由一個17歲的少年變為成人，穿著埃及高官的服裝，說著埃及話，跟以前判若兩人。約瑟的哥哥們根本認不出他，更何況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約瑟竟然會在埃及做起大官來。約瑟卻一眼就認得出他們是昔日賣他的哥哥們，經文沒有形容約瑟「認得」哥哥時的心情，只看到約瑟把他們當作不相識的陌生人，態度絕不友善──先下手為強，下馬威的「說些嚴厲話」（第7節），跟著誣告他們是「奸細」，是「來窺探這地的虛實」（第9節）。約瑟這樣控告他們，叫我想起在第37章記載哥哥們憎恨約瑟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就是他好像間諜般把哥哥們的惡行向父親打小報告（創37:2）。現在，約瑟故意誣告他們為「窺探」，是要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嗎？他是要以牙還牙，一雪前恥，了斷這緊隨他廿多年的悲痛嗎？
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？
約瑟越是強橫地「嚴言逼供」，重複地指控他們是「窺探這地的虛實來的」（第12節），哥哥們便不禁供出更多資料，道出他們「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個人的兒子，最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裏，有一個沒有了」（第13節）。這幾句話再次強調他們是十兄弟，不可能是探子，因為一家都作探子絕不會同在一起的。但是，為甚麼他們會說「本是弟兄十二人……最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裏，有一個沒有了」這三句話呢？這和約瑟的指控沒有直接關係。這幾句話反映出他們在情急之下，全盤托出，甚麼都說出來！在不防備的時刻，我們往往會把那些不願意說的秘密說了出來。經文裡所說「有一個沒有了」，那一個就是約瑟。
「口吐真言，永遠堅立；舌說謊言，只存片時」（箴12:19）。或許「約瑟是被我們害死」的呼聲多年來不斷在他們心中響起，若他們不常記掛此事，不會這麼容易把如今的遭遇和害死約瑟一事扯上關係！無論這句話怎樣解釋，我相信他們說「有一個沒有了」的時候，心情一定很複雜，心裡有罪疚，知道「有一個沒有了」是他們一手造成的。另一方面，約瑟聽見這幾句話也會有莫大感觸，原來如今他的哥哥們還視他為他們的兄弟，因為他們說：「本是弟兄十二人」。
可是，約瑟並沒有「打蛇隨棍上」，問為甚麼「有一個沒有了」。他只是重複指控他們通通是奸細，跟著來個人質交換，要留下九個兄弟，遣返一個回迦南去，把父親身邊那「最小的」兄弟帶來。只要把最小的弟弟帶到埃及，就證明他們所言非虛，是誠實人；若不能把那最小的帶來，就證明他們所說的「不真」，也「一定是奸細」（第16節）！
約瑟的哥哥們做夢也沒想到會有案情重演的一天，好比上帝藉摩西對以色列人所說的:「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」(民32:23)。 是的，約瑟的哥哥們終於被他們的罪追上了。呂便的良心比較敏感，所以他自責最重。 當日，約瑟的哥哥們想殺約瑟時，呂便有意救他，但他不願意開罪兄弟們，結果悲劇發生。他的良心因此不安。他在約瑟面前責備兄弟們(第22節)的原因之一，是要對付自己的良心，可是他的良心仍然不安。
第21節：「見…卻不肯聽」這兩個關鍵語道出哥哥們昔日的罪行。他們想起二十多年前留下約瑟在坑裏的情景，所以彼此說：「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。他哀求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，卻不肯聽，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」。他們曾漠視兄弟的痛苦，如今就要受到同樣的痛苦。多少年了，他們仍受著罪疚的煎熬。
第22節呂便說：「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…」不知多少次呂便駡過兄弟的不是 。賣了約瑟之後，兄弟們想辦法去遮蓋惡行，撒謊欺騙父親。雅各看見染了血的彩衣，確實相信約瑟遇害了。可是，日日夜夜看到老爸為約瑟哀傷，他們會是怎麼樣的心情？他們發泄怒氣，卻沒想到日後要承擔良心的譴責。約瑟雖然受苦，但他手潔心清，問心無愧；相反，約瑟哥哥們好像把眼中釘鏟除了，但卻要承担一直緊隨的罪疚。你看，他們說這番認罪話是多少年後？約瑟被賣時十七歲，見法老王時三十歲，加上七個豐收年，然後饑荒年來了，哥哥們被逼去埃及買糧…二十多年過去了，時間還不能洗滌心裡的罪疚！人犯罪，愛掩藏，撒謊也好，放在心靈最暗之處也好，總之把良知埋沒，眼不見為乾淨。
喚醒良知，直視埋藏的罪疚
當約瑟在買糧的人中間發現哥哥們，如果他第一個感覺就是愛和饒恕，那麼，他是神而非人了。如果他不經過掙扎就完全饒恕哥哥們，他的人性也不太真實了。約瑟一方面想查出便雅憫的近況，擔心十個哥哥會否惡待他的弟弟，好像以前惡待他一樣。約瑟的試驗方法是「什一奉獻」：十個人中只有一個能有自由（第19-20節），那樣，從他們推選的過程中，可以看見他們是否勾心鬥角、自私自利。約瑟應該很想知道他的哥哥有否改變，是否真的改變成「誠實人」？畢竟，這十兄弟曾經不誠實地欺騙父親（創37:31-32），那時的他們絕對不是「誠實人」。還未弄清楚對方底蘊，不知他們變好還是變得更壞，約瑟不表露身份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約瑟要試驗哥哥們會否不回來，丟下那留在埃及監獄的兄弟讓他自生自滅，就如他們當日把自己丟在坑中，不理死活一樣。若是他們重蹈覆徹，就證明他們只是口頭承認錯誤，而不是真正悔改。這個驗證也讓哥哥們有機會反省當日把他留在坑中和賣掉他的情景，使他們良心發現。約瑟選擇喚醒哥哥們的良知來代替報仇，就算使用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，出發點也是希望哥哥們能良心反省以至悔改。
再說，經文提到當約瑟被丟在坑中的時候，他曾向哥哥「哀求」，他們卻視若無睹、見而不肯聽（第21節）；廿多年後哥哥們終於良心發現，承認過錯，且沒有彼此推卸責任，這是悔改的起步。約瑟成功喚醒了哥哥們的良知，使他們醒悟過來，為以前所做的錯事而難過懺悔。當約瑟聽到了哥哥的懺悔，自然百般滋味在心頭。二十多年前所發生的慘劇—尤其是自己被脫下外衣丟在坑中，向哥哥們哀求那一幕重現眼前，他按捺不住，加上剛知道大哥呂便曾經阻止其他哥哥殺害他，他心頭一酸，淚水快要奪眶而出，於是「轉身退去，哭了一場」（第24節）。一哭泯恩仇，約瑟可以饒恕哥哥們，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因為神的愛在他心裡：就算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
真相終必顯明，罪終必顯露，這是一件不變的事實。「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，承認離棄罪過的，必蒙憐恤。」（箴28:13）罪疚感就好比手觸到熱水瓶覺得痛一樣自然，若不覺得刺痛，身體便不會警惕防範，受傷更嚴重；人若沒有罪疚感，罪便會更快蔓延全身。人一旦有罪疚感，除非轉向上帝，否則怎樣也拿不掉。
神在良心中顯現
英國詩人Edward Young (1683-1765) 曾經說過：「良知是上帝對人發出的微聲」“Conscience is the soft whisper of God in man”。　馬丁路德 (1483-1546) 也說：「我的良心是受上帝的道所束縛」 “My conscience is bound to the Word of God”，因為他如同約瑟在第18節中所說的一樣：「我是敬畏上帝的」。
罪疚感是良知的一種表現形式。罪疚感也是最隱閉的情緒，它不明顯卻常常纏擾著你。看，約瑟的哥哥們，用一件染了血的彩衣對老爸撒謊，說弟弟給惡獸吞噬了，一直以來，謊言未被揭穿，沒有懲罰，他們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良知埋沒廿多年，但上帝沒有忘記。上帝要喚醒他們的良知，方法是讓他們直視罪疚！神在良心中顯現。神使用約瑟喚醒他哥哥們的良知，也使用約瑟救了他一家人，使他們不致於死在迦南地的饑荒之中。
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約瑟的哥哥們當年的惡行似乎是難以理解。 其實有時候，當我們很討厭一個人的時候，不也是希望他／她盡快人間蒸發嗎？曹操死後，他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。另一個兒子曹植是曹操的兒子中最聰明的一個，且曹操在世時，也最寵愛這個兒子。曹丕對弟弟曹植一直懷著敵意，到有機會掌權時，便藉故要除去曹植這顆眼中釘。曹丕命曹植要在七步之內作好一首詩，作不成就要喪命。曹植面對兄弟的惡念，就作了這首詩來諷刺哥哥：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
( They were boiling beans on a beanstalk fire, 
Came a plaintive voice from the pot, 
O, why since we sprang from the self-same root, 
Should you kill me with anger hot?”) 
曹丕聽後，良心不安，也無可奈何地放過弟弟。 
良心是心靈的燈，除非良心昏暗，失去光明，否則，連最隱藏的罪也會照明。時間也不能洗滌心裡的罪疚，有人會為數十年來的罪深深自責，受良心的鞭策，終身痛苦。去年有一本書叫【回頭已是百年身​—日本老兵的侵華回憶錄】，講述一位日本侵華老兵的經歷。鄉下少年人在「忠誠愛國」的軍事教育下，參軍入侵鄰國，繼而做出不可原諒、令他餘生受到良心譴責的冷血行為。這個身負罪孽的老兵，反省懺悔之餘，最後沒有選擇逃避和沉默一生，而是勇敢地面對右翼分子的不斷威嚇和滋擾，把真相公開，以最大的努力贖罪。
書中還記述了2001年在東京舉行有關日軍強迫中國婦女充當「慰安婦」的證言大會，當中有一位81歲叫金子安次的日本老兵也有出席發言，會後他與從中國到來作證的受害人劉婆婆見面，他把籌到的一點錢送給她。劉婆婆堅決不肯接受，她的理由是，金子安次「已經光明磊落地站起來了」。她雖然曾經歷慘痛，忍辱一生，但對於真誠懺悔的人，她可以原諒；反而，一直拒絕真心謝罪、諸多狡辯的政權，才是她絕不會寬恕、追究到底的對象。這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家，一個是飽受摧殘但滿懷寬恕的心，另一個是滿負罪疚但真誠贖罪的心，我看著這個畫面，很是感動。
了斷緊隨的罪疚
感到罪咎和承認錯誤仍未足夠，這只是「悔疚」，我們必需再進一步，就是「改」，盡力不要再犯同樣的罪。除非我們悔改，事實上我們所做過的錯事終有一天會「追上我們」 。 若果抑壓罪疚感或漠視它的存在“saw…but would not listen（recognize）”「見…卻不肯聽」(第21節)，不理睬良心的微聲，就是賠上讓上帝赦免的機會。

大衛王橫刀奪愛，為搶有夫之婦，不惜借刀殺人，先知讓他良心發現，大衛繼而向上帝認罪，上帝尚且稱大衛是合祂心意的人。奧古斯丁在【懺悔錄】中描述自己在米蘭的一個花園裡首次向神流淚禱告，問主為什麼不立刻讓他的罪得到一個了斷。此時聽到一個聲音，「拿起來，讀，拿起來，讀！」他認為是神的命令，要他打開聖經。他急忙拿起留在園裡櫈子上的《保羅書信》細讀，大受感動，決心改變過來歸向神。臨死前，他告訴朋友：「一個人不能不徹底檢驗自己的良心而離世」。他察驗一生，明白每一宗罪已經與基督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他在世的一切功勞，也應該歸榮耀給主基督。我們的罪不會比上帝的恩還要大。
結語

你有多年來的罪疚，縈擾不散嗎？
你的良心一直在發出微聲嗎？
既然神在良心中顯現，
是時候直視那緊隨的罪疚，
求主給你來個了斷。
